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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首波涵盖东盟六国及其四个非东盟伙伴。

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协定，覆盖众多国家群体。作为一个现代化、全面且高标准的经济架构，RCEP包括

了针对商品、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法规，减少贸易和投资的

障碍。尤其是其第11章，关于知识产权，预期将对我国的相关立法产生正面影响。本文中，笔者将围绕

RCEP知识产权法规的主要内容，分析其中值得注意的条款，特别是可能影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格局的部

分。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当前的立法现状，从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出发，结合RCEP知识产权条款，逐步完

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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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January 1, 2022,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came into force, cov-
ering the six ASEAN countries and their four non-ASEAN partners in the first wave. As the world’s 
largest trade agreement, it covers many groups of countries. As a modern, comprehensive and high- 
standard economic framework, RCEP includes regulations for trade in goods, services, investment,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commerce, reducing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particular, its chapter 11,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expected t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our relevant legisla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will focus on the main contents 
of RCEP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ulations, and analyze the noteworthy provisions therein, especially 
the parts that may affect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attern. Combined with China’s na-
tional conditions and current legislative status, starting from the essence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visions of RCEP, we will gradually improve China’s intellec-
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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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CEP 中知识产权条款产生背景 

RCEP 谈判的过程中，主要分为两大阵营：日本、韩国居于一方。据现有信息，日本和韩国力推“超

TRIPS”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其提案在重要内容上与 TPP 相似，例如包括限制仿制药贸易的边境措施，

引入药品试验数据的独占权，扩大可专利对象的范围，延长药品专利保护期。部分提案内容甚至比 TPP
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更严格，如侵权产品、材料、工具的处理，计算机程序的可专利性问题，电子形式

临时复制作品的规制等方面，均赋予知识产权人更宽泛的权利和更有力的救济措施。印度、东盟各国的

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并且具有保护本国制造业和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迫切需求，因此很

难接受日本、韩国的提案。例如，印度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药房”，生产三分之二的仿制药，包括超

过 80%在发展中国家使用的 HIV 药物，这一巨大的产业利益使得印度在自由贸易谈判中坚决反对向仿制

药生产施加超出国际贸易规则要求的更多限制[1]。 
关于 RCEP 知识产权的第 11 章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该地区引入了平衡和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

行方法。在该章第一条中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行必须促进创新、技术转让和传播，促进制造商和知

识使用者之间的互利，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福祉。因此，RCEP 要求成员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权利持有人滥

用知识产权或使用不合理限制贸易或对国际技术转让产生不利影响的做法。特别是，该章的执行部分要求

程序的适用方式应避免为合法贸易制造障碍，并提供防止滥用壁垒的保障。基本上，RCEP致力于根据TRIPS
协议协调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行水平。然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虽载有利益平衡原则，但因

一些发达国家希望维持其竞争优势，此原则的作用受到削弱 1。特别是当一些 RCEP 成员国也是其他双边

和多边协议的签署国时，这些协议要求对所有者进行高水平、具有挑战性的执法和权利保护[2]。因此，

Open Access

 

 

1《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 7 条：“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行使应旨在促进技术创新、技术转让和技术传播，以有利于

社会和经济福利的方式促进技术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互利，并促进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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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正试图通过适当强调公平使用、技术转让和国际社会的社会经济福祉来改变这种情况。 

2. RCEP 知识产权条款主要内容及特点 

2.1. RCEP 知识产权主要内容 

2.1.1. 著作权 
其一主要涉及相关权利，包括表演者和制作者获得录音制品的广播报酬权利(第 11 条)2、保护广播组

织和卫星信号载有加密节目(第 12 条)3、集体管理组织(第 13 条)4；其二是数字网络化时代的著作权和相

关权利保护，这包括防止规避有效技术措施(第 14 条)5、保护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第 15 条)6及其限制和例

外(第 16 条)7 [3]。此外，缔约方政府有义务使用正版软件(第 18 条)8。缔约方还应当根据第 9 条第 1 款 9

项下的强制性义务批准或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条约》(WCT)、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和《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

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以下称《马拉喀什条约》)，并承担这四项著作权和相关权

利国际公约或条约的义务。此外，根据第 9 条第 2 款 10，任一缔约方可有意批准或加入《保护表演者、

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以下称《罗马公约》)。 
在 TRIPS 协定将《伯尔尼公约》的实体性条款纳入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缔约方接受该公约的

其他条款。尽管这些其他条款与 RCEP 知识产权条款的义务相互独立，但这明显提升了缔约方的相关保

护水平。 

2.1.2. 商标权 
RCEP 突破了传统商标权保护范围。除了包括人名、字母、数字、图形元素、立体形状、颜色组合

等传统视觉标记及其任何组合，还扩展到声音、气味和触摸标记等非传统标识。RCEP 不仅保护集体商

标和证明商标，而且只要证明商标在缔约方受到保护，就无须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对待。与 TPP 相

比，RCEP 知识产权章节中的地理标志条款更为简洁，成员国认识到地理标志可以通过商标制度、专门

制度或其他法律途径得到保护，只要符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的所有要求(第 29 条)11。但

RCEP 各方没有就地理标志和商标冲突的解决方案作出规定[4]。 

 

 

2《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十一条：录音制品的表演者和制作者，对于直接或间接使用为商业目的而发行的录音制品进行

广播，应当享有获得一次性合理报酬或收取许可使用费的权利。 
3《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十二条：每一缔约方应当授予广播组织专有权，禁止至少以无线方式转播其广播，固定其广播

以及复制其广播录制品。 
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十三条：每一缔约方应当致力于促进建立适当的组织对著作权及相关权利进行集体管理。 
5《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十四条：每一缔约方应当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救济以防止规避有效技术措施，该

技术措施由作者、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作者采取，与其行使本节项下的权利有关，以限制对其作品、表演、或录音制品的规避

行为且该规避行为既未经作者、表演者或相关录音制品制作者授权，也不被该缔约方法律和法规所允许。 
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十五条：为保护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本章下称“权利管理电子信息”)，针对任何人未经授权故

意做出下列行为，而且明知或就民事救济而言有合理理由知道该行为会诱导、促成、便利或包庇侵犯本章项下的任何著作权或相

关权利的，每一缔约方应当提供充分和有效的法律救济。 
7《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十六条：每一缔约方可以依照其法律法规为执行第十一章第十四条(规避有效技术措施)和第十

一章第十五条(保护权利管理电子信息)中的措施提供适当的例外和限制。 
8《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十八条：每一缔约方应将专有权的限制或例外限于某些特殊情况，且不得与作品、表演或录音

制品的正常利用冲突，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9《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九条第一款：《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3 年 3 月 20 日于巴黎签订，1967 年 7 月 14 日在

斯德哥尔摩修订，并于 1979 年 9 月 28 日修正(本章下称《巴黎公约》)。 
10《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九条第二款：《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886 年 9 月 9 日于伯尔尼签订，1971 年 7
月 24 日在巴黎修订，并于 1979 年 9 月 28 日修正(本章下称《伯尔尼公约》)。 
11《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二十九条：每一缔约方应当确保在其法律法规中有充分和有效的保护地理标志的方式。每

一缔约方认识到地理标志可以通过商标制度或专门制度或其它法律途径得到保护，只要其符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中的所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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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还统一了驰名商标的保护制度。与 TPP 相比，RCEP 关于驰名商标的保护条款更为简短和包

容，基本上是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 6 条第 2 款 12和 TRIPS 第 16.213和 16.3 条 14来保护驰名

商标。此外，各方还通过了承认知识产权组织《关于保护驰名商标的规定的联合建议》，这是一项超过

TRIPS 标准的规则。 

2.1.3. 专利权 
RCEP 对可授予专利的对象规定较为包容：所有技术领域的任何发明，无论是产品还是方法，只要具

有新颖性、包含创造性步骤并且能用于产业应用，都可以获得专利(第 36 条第 1 款)15。RCEP 将可专利对

象分为产品和服务两类，如果是产品，则阻止第三方未经所有权人同意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

口该产品；如果是方法，则阻止未经所有权人同意使用该方法，以及防止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进口至

少是通过该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行为(第 37 条第 1 款)。此外，RCEP 还规定了专利权的可继承性。 
RCEP 知识产权条款中的“专利宽限期”(第 42 条)16 是一项兼具实体和程序性质的规则，涉及发明

是否新颖的判断以及在一定时期内(如 12 个月)允许公开发明技术的优势，超过这一宽限期则失去申请专

利的权利。新颖性是申请专利的实质条件之一，指申请的技术在申请之日不属于先前技术，也没有被任

何先前申请或公开披露的文献记载过。这一宽限期与专利申请紧密相关，因此也具有程序性规则的特点。

RCEP 并未将专利宽限期作为强制性义务，也没有明确宽限期的长度，可理解为将由缔约方自行决定。

RCEP 还要求缔约方应当批准或加入《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布达佩

斯条约》，并应当致力于批准或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以下称《海牙协定》)，这些

均属于专利与工业设计的程序性国际条约，有助于促进 RCEP 缔约方工业产权制度的协调一致[5]。 

2.1.4.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 
RCEP 知识产权章节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保留了一项具体章节(第 7 节)，涉及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

识和民间文学艺术的国际规则。虽然 CPTPP 中也有此规则，但 RCEP 的规则更加详细。RCEP 要求各方

制定适当措施来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这是第一个将这些问题写入 FTA 协定的国际

规则，标志着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重大进展。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富含遗传、传统和文化资

源，但在工业产权方面如药品专利、工业设计和商业秘密方面缺乏资源，因此这一规定将大力提升区域

内国家的知识产权发展水平。RCEP 关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不仅将促进这些领

域的创新和发展，还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提供了典范。 

2.2. RCEP 知识产权条款的特点 

2.2.1. 创新导向 
RCEP 的知识产权条款将创新作为知识产权国际协调的关键目标。首先，第 11 章第 1 条确立了“促

 

 

12《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 6 条第 2 款：本联盟各国承诺，如果申请注册的商标构成对另一商标的复制、仿制或者翻译，容易

产生混淆，而注册国或使用国主管机关认为该另一商标在该国已经驰名，是有权享受本公约利益的人的商标，并且用于相同或类

似的商品，该国将依职权(如果本国法律允许)，或者应有关当事人的请求，拒绝或取消注册，并禁止使用。这些规定，在商标的主

要部分构成对上述驰名商标的复制或者仿制，容易与该商标产生混淆时，也应适用。 
13《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 16，2 条：《巴黎公约》(1967)第六条之二在细节上作必要修改后应适用于服务。在确定一商

标是否驰名时，各成员应考虑相关部门公众对该商标的了解程度，包括在该成员中因促销该商标而获得的了解程度。 
14《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 16，3 条：《巴黎公约》(1967)第六条之二在细节上作必要修改后应适用于与已注册商标的货

物或服务不相类似的货物或服务，只要该商标在对那些货物或服务的使用方面可表明这些货物或服务与该注册商标所有权人之间

存在联系，且此类使用有可能损害该注册商标所有权人的利益。 
15《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在符合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前提下，每一缔约方应当规定所有技术领域的

任何发明，无论产品还是方法，只要此类发明具有新颖性、包含创造性步骤并且能用于产业应用的，都可以获得专利。 
1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四十二条：缔约方认识到，在认定一项发明是否新颖以支持创新时，专利宽限期在不用考虑发

明的特定方面公开披露信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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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创新和创造”作为知识产权章节的一个目标，强调了便利传播的重要性。其次，第 40 条 17允许因实验

目的侵犯一项专利权，旨在消除专利对创新的壁垒。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多将类似条款编入国内

专利法，但由欧美主导的 TRIPS 协议和代表最高水平知识产权多边条约的 TPP 都没有类似条款。RCEP
的这一条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各成员国激励创新的共同决心[6]。再次，RCEP 将

传统知识认定为在先技术的一部分，在专利审查范围内增加了传统知识和民间艺术等内容，体现了 RCEP
的创新导向。这一条款排除了简单利用传统知识和文化获取专利保护的途径，为了激励人们开展更高水

平的创新活动。 

2.2.2. 发展导向 
从总则来看，RCEP 的知识产权条款旨在保护权利人并引导科技文化繁荣经济和促进发展。首先，

第 4 条和第 8 条规定各缔约方可采取必要措施限制知识产权保护以保护公众健康，特别是促进药品的普

及，公众健康的价值位于知识产权之上。其次，第 11 章附件一给予 7 个缔约方过渡期，特别是对几个最

不发达国家，给予的过渡期比较充裕，充分考虑了 RCEP 缔约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实，保障当地经济社

会基本稳定。再次，第 11 章附件二明确了详细的技术援助计划和清单，涉及知识产权审查和管理的技术，

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尽快具备 RCEP 条款所要求的知识产权管理能力[7]。 

2.2.3. 程序保障 
RCEP 知识产权规定对程序的重视远超 TRIPS，细致程度几乎与 TPP 持平，因此程序保障是其中一

大特点。程序条款主要集中在商标的注册、申请制度，地理标志的申请、异议和注销制度，专利的审查、

注册、公布制度，和工业设计的注册、授权制度等四个议题。内容包括：主管机关需披露决定的依据或

理由；权利人有权获得陈述理由的机会；适当加速申请程序，并简化部分程序事项，如专利申请程序中

设立加速程序，权利人可利用该程序加快审查速度[8]。 

2.2.4. 利益平衡 
RCEP 试图构建一个利益平衡的知识产权架构，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平衡；兼顾知

识产权权利人的私人权利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平衡，重视创新者和使用者、受益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突出

强调了公众健康和药品的可及性等；利益平衡还体现在权利人和侵权嫌疑人之间[9]，不一味扩大权利人

的程序利益，注重加强主管机关的执法水平和效率，将执法负担合理分配到各方，共同营造良好的知识

产权营商环境。 

3. RCEP 条款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 

3.1. 著作权国内履约 

RCEP 在 TRIPS 协定基础上对著作权保护增设了许多规定，与相关权和网络版权保护有关。但 2020
年修改的《著作权法》已经包括了其中一些规定，例如“广播报酬权”、“著作权与相关权的集体管理

组织”、“规避有效技术措施”和“保护权利管理电子信息及其例外”。然而，关于载有加密节目的卫

星信号保护，2020 年的《著作权法》未予明文规定，亟需修订。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与 RCEP 中的

著作权章节大体一致，但需注意两个细节问题。第一，我国《著作权法》赋予表演者的权利范围小于 RCEP
规定的专有权。第二，我国关于保护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规定尚不完善。RCEP 要求缔约方对五种间接

违法行为实施惩治，包括分销、以分销为目的的进口、广播、向公众传播和向公众提供，并允许设置法

律限制和例外。我国《著作权法》仅规定了“向公众提供”一种行为，因此需要增加其他四种以符合 RCEP

 

 

17《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四十条：在不限制第十一章第三十八条(授予权利的例外)的情况下，每一缔约方应当规定，任

何人可以出于与专利发明的客体有关的实验目的而作出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侵犯一项专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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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此外，还可参照技术措施的限制和例外，增设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限制和例外条款。 

3.2. 商标权国内履约 

我国现行《商标法》与 RCEP 商标章节主要存在两处不同。第一，RCEP 禁止将“视觉感知性”作

为商标注册条件，并不允许因标志由声音组成而拒绝注册。我国《商标法》的商标客体仅限于视觉和听

觉可感知的标志，未涵盖嗅觉和味觉标志，需要修法以达到 RCEP 要求。第二，RCEP 规定在使用相同

标志、同一种货物或服务情况下，应推定存在混淆可能。若有其他证据证明无混淆，则可能认定为不混

淆。但依据我国现行《商标法》，在“双相同”情形下无需混淆认定，一律视为侵权[10]。我国《商标法》

为商标权人提供了比 RCEP 更强的保护，不视为违反 RCEP。但从 RCEP 倡导的利益平衡立法宗旨来看，

其规定更合理、灵活，值得我国《商标法》借鉴。 

3.3. 专利权国内履约 

随着 RCEP 的签署和生效，我国将面临相关专利保护的国内履约问题，包括应当增设不丧失发明新

颖性的专利宽限期规定。2008 年专利法将新颖性改为绝对新颖性，但保留了传统的“申请在先”制，规

定除某些例外情形外不丧失新颖性。例如，2020 年专利法第二十四条新增了“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非

常情况时，为公共利益首次公开的”情形 18。专利申请应在初步审查后的 18 个月内由专利行政部门公开，

或应申请人请求早日公布。否则，申请日前的公开将使其失去新颖性。履行 RCEP 关于专利宽限期的义

务，将改变传统的“申请在先”制，采用自 2013 年 3 月美国专利法生效后的“发明在先”制特点的混合

型“申请在先”制[11]。专利权的“在先申请原则”是“先发明原则”的对应概念。如果两个或更多申请

人就同一发明申请专利，专利权将授予最先申请的人。同一发明在一个国家内只能授予一个专利权，无

论是给予发明在先的人，还是给予申请在先的人。多数国家倾向于授予权利给申请在先的人。但发明在

先原则也有优势：当两名发明人提交同一发明的专利申请时，美国专利局可能会举行干涉听证会，确定

谁首先构思该发明，以及发明人是否将其发明付诸实践。这一过程复杂且昂贵，但体现了对发明人权利

的重视，更符合专利权的私权属性，对公开行为要求也更宽松。这样的规定有助于鼓励发明人尽早公开

发明，也能避免因过失公开而导致权利丧失[12]。 

3.4.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 

3.4.1. 国际保护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许多应由私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可能涉及财产、合同和习惯。由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具有知识的存在特性，为其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变得尤为直接和突出。美国主导的知识产权全

球化进程直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知识产权[13]。因此，我们不能仅关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则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该组织创建了“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

文艺政府间委员会”，整合研究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其中后两者即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

该组织倡导创新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并将其分为“经改革的知识产权”和

“独立的特别保护体制”两种模式。前者修正现行制度，后者另行制定法律来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

识产权问题[14]。 

3.4.2. 行政保护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形势，必须调动国家资源加大保护

力度。各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有首要责任，因为大规模且必不可少的保护工作，如“十部中国民

 

 

18《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丧失新颖性：(一)
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为公共利益目的首次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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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没有政府主导是难以完成的[15]。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要发挥保存、

帮助传承和引导三大作用。政府应通过资源合理配置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给子孙留下真实文化记

忆；在传承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在宣传、研究、弘扬等方面体现引导作用。在确立政府作用的同时，

要充分认识到政府并不能包办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生长、繁荣于民间，人民群众是保护工作主

体。政府责任在于创造有利于保护的社会环境，引导、保障人民投入保护工作[16]。 
首先，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殊价值和保护活动的宣传，确保群众享用，激发对本地区、本民族、

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豪感，提高保护自觉性。其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应尊重其形式和内

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群体的情感和权益。在进行创作、改编、出版、表演、展示、产品

开发、旅游等活动时，应尊重其形式和内涵，不得歪曲滥用。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常调查和普查、

名录建立、授予荣誉称号、文化场所整体保护等，都要充分尊重当地居民意愿，强调群众广泛参与保护

和传承活动[17]。 

3.4.3. 立法保护 
我国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特别保护体制。然而，民间文学艺术和传统知识的知识产

权保护涉及各异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别保护主要与著作权法相关，传统知识的特别保护则主要涉

及与专利法相关制度的协调[18]。因此，特别保护体制的具体规则上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应分别制定单行

法。为了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建议从长期规划角度出发，分别制定《民间文

学艺术保护法》和《传统知识保护法》，以确立民间文学艺术和传统知识的特别保护体制。当然，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还可以寻求现行知识产权法的保护，两者并不冲突。在实践中，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商业使用常常面临困境。一方面，多数情况下，来源群体通常没有能力或意愿进行商业开发[19]。
另一方面，来源群体以外的使用者虽有能力和意愿进行商业开发，却往往无意忽略来源群体的权利，导

致来源群体无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使用中获得利益。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殊权利的设计应以

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为核心，既保护来源群体的权利，又鼓励适当的开发利用[20]。 
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其内容与形式随时间的推进会发生变化，因此不可能确定

保护期限的起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来源群体文化特性的表达，应当予以永久保护，包括精神权利和经

济权利。对侵害特殊权利的行为，侵权人应承担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主要

为民事责任，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恢复声誉、赔偿损失。主管部门还可视情节给予侵权人行政处罚，

如没收违法所得、销毁侵权复制品、罚款、没收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 

4. 结论 

知识产权制度是各种法律关系的内在平衡机制。衡平性作为知识产权的私法合法性标准，其目标在于

公法层面的共赢。对于各类知识产权对象的授权，立法者、司法机构、行政部门等需根据人类活动的特点

权衡，考虑哪些对象应予保护或不应保护，确定保护的范围和时间，并合理分配各方法律关系的权利和义

务。这样不仅确保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还有助于推动社会整体进步。当前，我国应借 RCEP 为契机，遵循

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逐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体系，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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